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杨青龙　 　 张欣悦

摘要：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作用集中反映了中国

制度创新在对外贸易领域的成效。 本文以各地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为 “准自然实

验”，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采用

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研

究结果表明： 在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 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得到了显著

提高， 政策效果基本不存在时滞， 并具有持续性； 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主要通过成

本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作用于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隶属关系层级较低的企

业和非国有企业从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中获益更多； 在东部地区和政府信息化程度

较高的地区， 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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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理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举措， 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也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改

善市场环境的动力源泉 （夏杰长和刘诚， ２０１７） ［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序幕，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政府发挥 “帮助之手”、 打通服务市场主体

“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窗口， 可以激发市场活力， 更好地为大众创新和万众创业清障

搭台。 与此同时， 制造业成为各国提高全球经济竞争力的聚焦点和制高点。 《中国制

造 ２０２５》 提出， “建设制造强国， 必须发挥制度优势， 动员各方面力量， 进一步深化

改革， 完善政策措施， 建立灵活高效的实施机制， 营造良好环境。”
推动制造业贸易强国的建设需要从质量层面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 而制造

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可综合衡量一国 （地区） 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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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位， 反映了该国 （地区） 制造业的贸易发展现状 （卓乘风和邓峰， ２０１８） ［２］。
因此， 本文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为核心议

题， 并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边际效应。 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推动中

国贸易强国建设， 而且可为进一步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有益启发。
随着中国简政放权的深入推进，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带

来的经济效益。 Ｚｈｕ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３］ 通过考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扩散过

程， 分析了决定地方政府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影响因素。 随后， 学者们分别从

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讨中国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经济效益。
基于宏观经济视角， 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夏杰长和刘诚， ２０１７）； 由于晋升激励的作用， 地方政府会利用手中的行政审

批权限推动产能扩张，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地方政府的权限， 化解过剩产能

（刘诚和钟春平， ２０１８） ［４］。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降低城市

之间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 （赖敏等， ２０１８） ［５］。 因此， 应该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 精简审批流程、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激发市场

主体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动力。
基于微观企业视角， 王永进和冯笑 （２０１８） ［６］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 中国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 提高了企业生产效

率。 同时， 地区行政审批强度的下降可以通过降低开展创业活动的成本， 降低企业

准入门槛， 显著提高企业进入市场的概率， 从而进一步平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就业机

会 （陈刚， ２０１５） ［７］， 提高个人创业概率和当地创业规模 （张龙鹏等， ２０１６） ［８］，
提升企业规模的帕累托指数， 缓解企业分布扭曲 （张天华等， ２０１９） ［９］。

Ｎｏｒｔｈ （１９９０） ［１０］提出了 “制度启动贸易” 的命题。 制度环境对贸易发展的重

要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研究国际贸

易问题， 探究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制度比较优势是决定国际贸易方式的重

要因素 （杨青龙， ２０１９） ［１１］， 制度质量可以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 （杜
运苏和彭冬冬， ２０１９） ［１２］。 不少学者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视角， 研究制度质量与

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 Ｎｕｎｎ （２００７） ［１３］ 提出一国 （地区） 的行政审批效率显

著影响了国内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 冯笑等 （２０１８） ［１４］发现， 设立行政

审批中心可以推动更多制造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城市和行业出口规模显著扩大，
但政策改革带来的效应具有时滞性； 刘胜和申明浩 （２０１９） ［１５］发现， 中国推进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之后， 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明显攀升。 出口退 （免） 税审批

权下放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 许和连和王海成 （２０１８） ［１６］ 基于 ２００６
年中国推行出口退 （免） 税审批权下放， 研究了简政放权改革的经济效益， 发现在

样本期间内， 实验组企业出口规模和产品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企业出口绩效也得到

了明显提高。
相较于以上文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 首次考察了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现有文献侧重研究整体制度环境对一国

（地区） 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性， 然而鲜有文献研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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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在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 本文的研究可深化

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二， 以各城市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作为

“准自然实验”， 运用双重差分法构建模型， 解决了政策变量难以量化和潜在内生性

问题， 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本文从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视角分析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的制度红利， 同时考察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出口升级效应是否具有可持续

性。 第三， 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异质性效应与作用机制。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力求

揭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异质性动因机制。 这

有助于政府通过制定差异化政策帮助制造业企业进一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从而提高

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二、 制度背景与机理分析

（一） 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不断完善， 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干预市场经

济、 促进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 是完善政府职能、 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的助

力器。 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市场主体地位不断凸显， 中

国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审批效率低

下、 企业进入市场流程繁杂、 社会运行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等问题不断显

现。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一步建设服务型政府， 推动政府职能向提供优质

的便民服务、 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转变， 从而不断为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清障搭

台。 基于此背景， 为了深化简政放权改革、 降低行政审批强度、 促进经济稳步增

长，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推进。
建立 “一站式” 的行政审批中心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和表现

形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广东省江门市和上海市等地方政府先行试点， 开创性地设

立行政服务中心， 进一步吸引外资， 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１９９７ 年， 广东省江门市

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地级市的行政审批中心， 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探索。 审批

中心的设立牵引着制度改革的进程， 是各地区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载

体， 表明制度改革取得了新进展。 将原本相互分割、 独立的政务服务部门聚集在一

个审批大厅， 各审批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协同式的办公形式不仅节省了微观主

体奔波于各个部门的时间和精力， 简化了注册审批等各项流程， 而且提高了政府审

批的透明度， 减少了权力寻租、 推诿扯皮等弊端 （艾琳等， ２０１３） ［１７］。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在 ３３３ 个样本城市中， 已有 ３１８ 个地级市建立了行政审批中

心①。 如图 １ 所示， 其成立的扩散趋势符合经典的 Ｓ 型累积分布曲线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Ｃｒｏｔｔｙ， ２００９［１８］； Ｚｈ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 中国设立的行政审批中

心快速增长， 数量在 ２００２ 年达到了峰值。 这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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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统一口径， 本文使用市 （地） 级而非县 （区） 级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数据， 即使县 （区） 级行政

审批中心设立时间早于市级， 也以市 （地） 级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时间为准。 因此， 图 １ 展示的是中国 ３３３
个市 （地） 级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时间分布。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时间点基本一致。

图 １　 市 （地） 级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时间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各市 （地） 行政审批中心的官方主页整理得出。

（二） 机理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之一是成本效应。 在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前， 中国行政审批具有浓厚的 “计划经济” 特征， 各个

审批部门之间独立分割， 权力壁垒和信息壁垒导致审批流程复杂、 链条层级繁琐，
政府审批效率较低。 企业投入过多的资金和时间用于非生产性活动， 从而抑制了企

业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动力， 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行政审批中心是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从宏观视角看， 行政审批中心这一

制度创新的初衷就是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降低社会成本进而扩大社会产出、
促进经济增长。 从微观视角来看， 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通过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

成本， 影响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促使企业有更多资金和时间进入国际市场

（夏杰长和刘诚， ２０１７）。
“一站式” 审批中心的设立将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产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化

为政府各个部门内部的沟通协调成本， 减少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摩擦。 一方面， 行

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以及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的缩减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承担的效率性

制度交易成本。 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将原本具有审批资格的部门均聚集在同一场

所， 实现了企业注册、 资格审核、 项目申请等事项的 “一条龙” 审批， 提高了政

务透明度和行政审批效率， 减少了企业奔波于各个审批部门的时间成本， 有利于降

低企业交易风险， 弱化企业在生产经营和出口贸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降低企业承担的费用性制度交易成本。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的不断推进， 行政审批透明度不断提高， 减少了政府官僚体制下推诿扯皮的现象，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降低了企业向政府寻租行贿、 建立政治关联等方面投入的非

生产性成本。 市场主体承担的交易成本降低可以进一步减少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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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活动中面临的不确定性。 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 其在交易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

越强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１９］，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减少了企业在交易过

程中的不确定性， 从而可促进这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的出口。
另一种机制是创新激励效应。 制度经济学认为， 在转轨经济体中， 企业的研发

投入和创新产出受到外部宏观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 制度激励从根本上决定了创新产

出， 而创新活动直接影响着企业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 从而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

（毛其淋， ２０１９） ［２０］。 政府对企业设置准入门槛会直接影响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生产

成本， 相反对新进入的市场主体提供的制度便利可以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热情， 推动技

术创新。 市场主体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各项交易成

本， 增加企业创新产出， 提高企业创新效率。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调节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 打造创新型政府和灵活型市场， 可以减少政府权力对资源的直接支配， 降低

不当的行政干预， 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 促使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和技术产出， 提高从

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的转换效率。
随着中国政府职能的不断优化， 市场主体的创新潜能得以释放， 创新要素加速

聚集。 创新是反映产品生产技术含量的重要指标， 创新能力的提高对一个国家 （地
区） 的贸易结构优化以及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进行创新活

动能够促进产品生产转向高端专业化， 脱离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 进而提升出口

技术复杂度。 由此可以看出，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为国家 （地区） 的经济发展和

出口贸易提供有效的动力机制。

三、 模型构建、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建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 能够有效估计政策的经济效应， 通过

两次差分可以较好地排除其他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目前， 围绕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对微观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 为数不多的文献 （王永进和冯笑， ２０１８； 张天华

等， ２０１９； 刘胜和申明浩， ２０１９） 也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效应评估。 在此基

础上， 本文基于各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这一制度创新建立 “准自然实验”， 实证

分析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鉴于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复杂过程， 而在 ２００２ 年中国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数量达

到峰值， 本文以 ２００２ 年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作为实验组， 以 ２００７ 年及以后设

立行政审批中心或始终未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作为备选的对照组①。 最终得到

的样本包括 ５７ 个实验组城市样本和 ３８ 个对照组城市样本。
本文建立的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０１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①本文以 ２００２ 年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城市中的企业为实验组， 由于 ２００２ 年不同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

具体时间存在差异， 且行政审批中心从设立到正式运行和发挥作用往往具有时间滞后性， 因此本文设定 ２００３
年为行政审批中心发挥作用的第一年。



ｌｎＥＳＩｆｃ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ｃｔ × ｐｏｓｔｃｔ ＋ δＸ ｆｃｔ ＋ αｃ ＋ γｔ ＋ δｆｃｔ （１）
其中， 下标 ｆ、 ｃ、 ｔ 分别表示企业、 城市、 年份； 制造业企业 ｆ 在 ｔ 期的出口技

术复杂度用 ＥＳＩｆｃｔ表示， 取自然对数； β０ 是常数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β１是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 反映了建立行政审

批中心的城市与没有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中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制度改革

前后的平均差异； Ｘ ｆｃｔ表示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且随时间和个体变动的

控制变量； d是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αｃ和 γｔ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

应； εｆｃｔ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７） ［２１］的方法并对其进行拓

展。 现有文献大多从国家或行业等宏观层面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进一步考察制造

业企业出口技术结构并探究企业异质性特征， 本文借鉴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２２］的方

法， 基于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 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 首先， 根据

世界 １７７ 个国家 （地区） 产品的出口信息计算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然后，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产品的出口额计算中国各个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由

于计算出的企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大多介于 ３０００～２５０００ 美元之间， 为了减

少数据异方差的影响以及更为直观地观察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 本文参考毛其淋

（２０１９） 的做法， 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指标取对数处理。
２ 解释变量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地方政府建立行政审批中心正是

这一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制度创新。 因此， 本文以建立行政审批中心表征中国新型

的行政审批制度。 行政审批中心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中， ｔｒｅａｔ 为政策组别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 １ 代表实验组， ｔｒｅａｔ＝ ０ 代表对照组； ｐｏｓｔ 为时间虚拟变量，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取

值为 ０，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取值为 １。
３ 控制变量

除上述核心变量外， 本文借鉴李俊青和苗二森 （２０１８） ［２３］、 毛其淋和方森辉

（２０１８） ［２４］的做法， 进一步引入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其他控制变量集合， 主

要包括： 企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用营业利润与企业当年销售额的比例衡量； 企业年

龄 （ｌｎａｇｅ）， 用当年年份减去开业年份加 １， 然后取自然对数衡量； 企业平均工资

（ｌｎｗａｇｅ）， 用企业应付工资总额与从业人员数比值加 １， 然后取自然对数衡量； 补

贴收入 （ｌｎｓｕｂｓｉｄｙ）， 用企业补贴收入加 １， 然后取自然对数衡量； 融资约束 （ ｆｉｎ⁃
ｃｏｍ）， 借鉴孙灵燕和李荣林 （２０１１） ［２５］ 的衡量方法， 采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

比值衡量； 资本密集度 （ｋｌｒａｔｉｏ）， 借鉴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的方法， 用固定资

产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衡量。
４ 政策冲击变量

在样本期内， 其他外生的政策冲击可能会影响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经济效

应的评估结果。 本文分别用中国加入 ＷＴＯ、 放松外资进入管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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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作为主要的外生政策冲击变量， 具体衡量方法如下： 中国加入 ＷＴＯ
（ ｔａｒｉｆｆ）， 用 ２００１ 年中国进口最终品关税水平衡量， 与 Ａｍｉｔｉ 和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 ［２６］

的方法类似， 对同一行业 （ＣＩＣ４ 分位行业） 进口的 ＨＳ６ 位码的最终品关税进行简

单平均； 放松外资进入管制 （ＦＤＩ）， 采用 Ｌ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７］ 的方法， 用行业层

面外资企业数量的对数衡量； 国有企业改革 （ＳＯＥ）， 借鉴白重恩等 （２００６） ［２８］ 的

方法， 用企业非国有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衡量。
（三）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期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其中， 制造业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来

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企业对应的产品层面海关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

库； 各国 （地区） ＨＳ６ 位产品之间的进出口数据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 ＢＡＣＩ 数据库， 各国

（地区） 人均 ＧＤＰ 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主要解释变量行政审批中心设立

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地行政审批中心的官方主页， 同时使用毕青苗等

（２０１８） ［２９］整理构建的中国地级行政审批中心数据库进行补充； 用行业层面的关税

水平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 其中 ２００１ 年产品层面的关税水平来源于 ＷＴＯ 的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数据库， 包括了中国同其他国家 （地区） ＨＳ６ 位产品层面的进口

关税数据。 为了减少极端值的影响， 对连续变量按照 １％的双边缩尾方法进行缩尾

处理。 表 １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实验组 对照组 全样本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ｌｎＥＳＩ ３１ ６３９ ９ １８２ ０ ６４２ ２８ ８０３ ９ １７８ ０ ６１６ ６０ ４４２ ９ １８１ ０ ６３０
ｐｒｏｆｉｔ ３１ ６３９ ０ ０２８ ０ １０４ ２８ ８０３ ０ ０２０ ０ １０６ ６０ ４４２ ０ ０２４ ０ １０５
ｌｎａｇｅ ３１ ６３９ １ ９８２ ０ ７６２ ２８ ８０３ ２ ０００ ０ ７１８ ６０ ４４２ １ ９９１ ０ ７４１
ｌｎｗａｇｅ ３１ ６３９ ２ ６２５ ０ ５１１ ２８ ８０３ ２ ６０６ ０ ５１６ ６０ ４４２ ２ ６１６ ０ ５１４
ｌｎｓｕｂｓｉｄｙ ３１ ６３９ １ ０１２ ２ ０８１ ２８ ８０３ ０ ７０８ １ ８０９ ６０ ４４２ ０ ８６７ １ ９６２
ｆｉｎｃｏｍ ３１ ６３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４ ２８ ８０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６５ ６０ ４４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７０
ｋｌｒａｔｉｏ ３１ ６３９ ３ ７１８ １ ２４９ ２８ ８０３ ３ ５５２ １ ３４３ ６０ ４４２ ３ ６３９ １ ２９７

资料来源： 运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 计算而得。

四、 计量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第 （１） 列同时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 本文主要关注的政

策效应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带来了制造业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第 （２） 列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由回

归结果可知，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表明行政审批中心

的设立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鉴于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所

处行业的特征存在紧密的联系， 所以，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进一步控制了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 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进一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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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了中国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由于行

业×年份固定效应可以较好地降低遗漏变量的偏差， 所以后文的实证分析均采用这

种固定效应。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３∗∗∗

（３ ８７） （３ １１） （４ ７１） （４ ３９）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３２９∗∗∗ ０ ０７９∗∗∗

（８ ６７） （２ ９９）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２８） （－１ ８９）

ｌｎｗａｇｅ
０ １１４∗∗∗ ０ ０３３∗∗∗

（８ ６５） （４ ４４）

ｌｎ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３ ３０） （２ １５）

ｆｉｎｃｏｍ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３

（０ ４７） （０ ３６）

ｋｌｒａｔｉｏ
０ １２６∗∗∗ ０ ０４８∗∗∗

（１６ １７） （８ ２５）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９ １６０∗∗∗ ８ ３８７∗∗∗ ９ １６３∗∗∗ ８ ９１３∗∗∗

（１ ７１５ ９４） （２７４ ８２） （２ ４２６ ２０） （３３８ １３）
样本数 ６０ ４４２ ６０ ４４２ ６０ ４４０ ６０ ４４０

Ｒ２ ０ １４１ ０ ２３０ ０ ５４２ ０ ５５１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 ∗、∗∗和∗∗∗分别表示双尾检验中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进行

聚类。

（二） 平行趋势检验

在政策评估问题中， 虽然双重差分法可以较好地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但模

型评估的可靠性仍然需要满足重要的假设前提。 其中， 平行趋势假设是建立双重差

分模型的重要前提之一， 实验组与对照组要具有可比性， 即如果没有外在政策的影

响， 那么两组样本的被解释变量应大致按照相同的趋势平行发展。 本文通过以下三

种方法进一步验证平行趋势假设。
１ 动态效应

将式 （１） 中 ｐｏｓｔ 分解为各年份时间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ｔ， ｔ 取值分别为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再将各年份对应的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ｔ 与 ｔｒｅａｔ 相乘 （为避免多

重共线性问题， 在此剔除首年变量）， 如表 ３ 第 （１） 列结果所示， 在行政审批中心

正式设立前，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１和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２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政策实施

之前实验组与控制组具有可比性， 两组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并无显著差异，
２００２ 年之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表明到 ２００３ 年设立行

政审批中心的政策效应才显现出来，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出现显著

差异。 加入控制变量后， 第 （２） 列回归结果与第 （１） 列回归结果基本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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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一步刻画了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动态走

势， 从而能更加直观地观察出政策效应的变化。 如图 ２ 所示， 横轴表示距离政策正

式实施的时间， 纵轴表示政策效应的估计系数。 当 ｔ ＝ －２ 和－１ 时， 即 ２００２ 年及之

前， 政策的边际效应较为平缓且估计系数不显著， 因此不能拒绝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的可能； ２００３ 年所有实验组城市全部设立行政审批中心， 边际效应开始呈现上升

趋势， 估计系数值在 ２００５ 年达到峰值， 随后有所下降， 但依然显著为正。 这表明

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后，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

在整体上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 “Ｕ” 型动态变化。 从图 ２ 也可以看出， 行政审批

中心在设立后的 ４ 年时间里， 政策边际效应自第 １ 年开始一直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能够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图 ２　 动态影响效应

２ 同趋势假设

根据表 ３ 第 （１）、 （２） 列和图 ２， 本文可以初步得出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

施前符合平行趋势假设的结论。 为了保证结论的严谨性， 本文借鉴王永进和冯笑

（２０１８） 的方法， 通过事件研究法进一步检验模型是否符合同趋势假设。 由于 ２００２
年之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都叠加体现在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项的估计系数上， 本

文单独考察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１和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２的估计系数， 如果政策实施前的估计系数显

著， 那么实验组和对照组同趋势假设不成立。 由表 ３ 第 （３） 列和 （４） 列的回归

结果可知， 政策正式实施前两年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符合同趋势假设。
３ 预期效应

双重差分方法需要保证政策的外生性， 即在政策正式实施之前， 实验组和控制

组均不能存在有效预期， 个体的预期反应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效应评估结果。 对此，
在式 （１） 中进一步加入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检验 ２００２ 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前企业是

否存在预期反应。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为 ２００２ 年即本文定义的行政审批中心发挥作用的前一年

虚拟变量， 如表 ３ 第 （５） 列所示， 这一项的系数并不显著且很小， 表明在政策正

式实施之前个体预期效应并不存在， 同时主要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与基准结

果相比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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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动态影响 同趋势假设 预期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１ ０３） （０ ９９） （１ ０３） （０ ９９）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９５） （０ ６５） （０ ９５） （０ ６５） （０ ２０）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６∗

（２ １６） （１ ７８）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８∗∗∗

（４ ５６） （４ ２０）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５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９∗∗∗

（４ ００） （３ ６６）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０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９∗∗∗

（３ ３０） （３ ０２）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４∗∗∗

（３ ９２） （３ ５７） （３ ８１）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９ １５８∗∗∗ ８ ９０９∗∗∗ ９ １５８∗∗∗ ８ ９１０∗∗∗ ８ ９１３∗∗∗

（１ ４４３ ２５） （３３２ ２９） （１ ４４２ ４４） （３３２ ６７） （３３３ ５０）

样本数 ６０ ４４０ ６０ ４４０ ６０ ４４０ ６０ ４４０ ６０ ４４０

Ｒ２ ０ ５４２ ０ ５５１ ０ ５４２ ０ ５５１ ０ ５５１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 ∗、∗∗和∗∗∗分别表示双尾检验中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剔除其他政策效应的影响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复杂而漫长， 多种政策措施通常是并行或交叉进行的。
因此， 除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还可能同时受到其他

与之高度相关的经济政策的影响。 这些政策冲击可能会影响前文关于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的经济效应评估。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中国正式加入 ＷＴＯ， 进口关税大幅度下

降， 这激励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进口多种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 企业生产成本和交

易成本进一步降低， 国外同类产品替代本国产品， 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从而激励

国内企业改善生产组织方式、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加快企业的成长速度和产能扩

张， 使出口技术复杂度得到提升。 因此， 企业有可能通过进口关税下降带来的竞

争效应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了控制这一效应， 表 ４ 第 （１） 列进一步控制了

行业层面的关税变量， 进口关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进口关税减免导致的

竞争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这一结论与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的研

究结果具有相似之处， 他们发现中国关税水平的降低通过提高市场竞争程度、 丰

富进口中间品种类两种渠道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更为重要的

是， 本文关注的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行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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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在 ２００３ 年前后， 除了中国加入ＷＴＯ 这一贸易政策发生变化， 放松外资管制、 国

有企业改革这两项国内的政策改革也会影响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 中国进一步放松外资进入管制， 外资进入引致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市场竞争效

应有可能促进中国企业出口结构升级。 为此， 表 ４ 第 （２） 列进一步控制了放松外资

管制这一改革措施， 结果显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与基准结果相比基本

没有变化。 在样本期间内， 中国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 深刻地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组

织方式。 为此， 表 ４ 第 （３） 列进一步控制了这一政策变化， 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表

４ 第 （４） 列同时控制这三个外生政策冲击，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明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控制进口
关税

控制外资
政策

控制国有
企业改革

同时控制
其他政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５∗∗∗

（４ ３０） （４ ４４） （４ ４７） （４ ４５）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２ ８１） （－２ ８４）

ＦＤＩ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１ ２３） （－１ ２１）

ＳＯＥ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９
（１ ２８） （０ ９４）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１ ０ ０１１
（１ ０７）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９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８ ９５２∗∗∗ ８ ９３９∗∗∗ ８ ９１５∗∗∗ ８ ９８０∗∗∗ ８ ６５４∗∗∗ ８ ７１２∗∗∗

（２８３ ０２） （２５７ ３９） （３３４ ７４） （２２６ ６８） （３０６ ７５） （３６５ ３４）
样本数 ５８ ０４９ ６０ ４４０ ６０ ３３３ ５７ ９５３ １６ ０００ １９ ０５２

Ｒ２ ０ ５５７ ０ ５５１ ０ ５５２ ０ ５５８ ０ ５１９ ０ ５２６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 ∗∗∗表示双尾检验中 １％的显著性水平。

通过上述检验， 可以得出结论， 同一时期其他外生政策冲击不会对本文的回归

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２ 安慰剂检验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通过构造虚假的政策实施时间和虚假的

实验组两种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１） 构造虚假的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时间。 假定在样本期内企业出口技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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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提高并不是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 而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 企业自主

增加研发投入、 提高生产率水平所引起的， 此时这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就与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没有任何关联。 为了排除上述影响， 本文通过构造虚假的行政审批

中心设立时间， 进行安慰剂检验， 结果如表 ４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所示。 在第

（５） 列中， 设定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 假定实验组所有城市在 ２０００ 年正式

设立行政审批中心， 形成虚假的政策变量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当 ｔ 为 ２０００ 年时， ｐｏｓｔ 的取值

为 ０； 当 ｔ 为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时， ｐｏｓｔ 的取值均为 １。 本文检验在该假定下， 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第 （６） 列的方法与此相

似。 结果显示， 表 ４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中，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

样本期内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并非由企业自身因素导致， 行政审批中心的设

立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２） 构造虚假的实验组。 为了排除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经济激励效应受到其他非

观测遗漏变量的干扰， 本文参考周茂等 （２０１８）［３０］的做法， 通过随机选择行政审批中心

设立的地级市进行安慰剂检验。 根据式 （１），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的表达式如下：

β^１ ＝ β１ ＋ λ
ｃｏｖ（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εｆｃｉｔ Ｘ）

ｖａｒ（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Ｘ）
（２）

式 （２） 中， Ｘ 表示前文所有可观测的控制变量集合， 若 λ ＝ ０， 则说明其他非

观测因素不会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β^１ 是无偏的。 但困难在于对 λ是否等于０
并不能直接检验， 并且也无法直接检验出是否存在非观测因素影响估计结果。 如果能

找到某个变量替代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并且不会对 ｌｎＥＳＩ 产生实际影响 （即 β１ ＝０）， 在这种

情况下， 估计出 β１ 的值仍为零， 则可以反推出 λ ＝ ０。 因此， 本文通过计算机随机

选取样本中 ５７ 个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 模拟构造虚假的实验组， 剩下的城市

作为对照组。 为了提高安慰剂检验的准确性， 保证模拟出的变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不会

影响相应的被解释变量 ｌｎＥＳＩ， 即 β１
ｒａｎｄｏｍ ＝ ０， 本文将这个随机选取实验组的过程

重复了５００ 次。 图 ３ 报告了所估计出的 ５００ 个估计系数 β^１
ｒａｎｄｏｍ 的概率密度分布图，

图 ３　 安慰剂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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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随机模拟出的估计值 β^１
ｒａｎｄｏｍ 集中分布在 ０ 附近。 估计系数 β^１

ｒａｎｄｏｍ 的均

值为 ０ ０００２６， 接近于 ０， 与预期一致， 这表明随机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没有

政策效应。 综上所述， 未观测的因素不会影响前文的基本结论， 政策效应的估计结

果是稳健的。
（四） 机制检验

在机理分析部分， 本文提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两

条渠道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此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检验前文的机理

分析是否成立。 本文采用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戴魁早和方杰炜 （２０１９） ［３１］的方法，
在式 （１） 中添加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影响机制变量的交叉项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

首先， 检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否通过成本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

杂度。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进而降低企业进入市场

的门槛， 加剧市场竞争， 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 同时它还减少了企业交易环节

的不确定性， 推动企业自主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 对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衡量， 主

要借鉴夏杰长和刘诚 （２０１７） 的方法， 用企业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

占总资产的比重表示。 本文在基础模型中加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与

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标 （ ｌｎｃｏｓｔ） 的交叉项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 ５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可以看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ｌｎｃ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表 ５　 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成本效应 创新激励效应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２∗∗

（３ ７９） （３ ７４） （２ ３２） （２ ４８）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ｌｎｃｏｓ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７∗

（－１ ９５） （－１ ９３）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ｌｎｒｄ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２ ７８） （２ ９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常数项
８ ９１１∗∗∗ ８ ９１５∗∗∗ ８ ９０３∗∗∗ ８ ９０６∗∗∗

（２９５ ３４） （２９６ ６０） （３０２ １８） （３０２ ７７）
样本量 ５１ ９２１ ５１ ９１８ ４１ ９５２ ４１ ９４９

Ｒ２ ０ ５４４ ０ ５４９ ０ ５５５ ０ ５６０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和∗∗∗分别表示双尾检验中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其次， 检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否通过创新激励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

术复杂度。 技术创新是增强一国 （地区） 竞争优势的主要支撑因素之一 （陶忠元

和王艳秀， ２０１９） ［３２］。 以体制改革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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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制度环境， 已成为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障。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

深化推动企业积极开展创新活动， 而研发创新是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

素 （郭晶和杨艳， ２０１０） ［３３］。 企业的研发创新用企业新产品产值加 １， 然后取对数

衡量。 在基础模型中加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与研发创新指标 （ ｌｎｒｄ）
的交叉项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 ５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可以看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ｌｎｒｄ
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创新激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影响制造业企

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渠道。 行政审批时间的缩短和资金成本的节约， 使得企业

开展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增强， 通过引进高技能人力资本、 开展产品创新活动、 增加

对在职员工的培训投入等方式不断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五） 异质性检验

１ 企业层面异质性

成本效应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渠道， 但不可否

认的是， 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 不同类型的企业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往往存在差

异 （毕青苗等， ２０１８）。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隶属关系较低的企业， 国有企业以及

隶属关系较高的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审批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扶

持和优待， 其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低。 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可以规范政府审批

行为， 大幅度降低非国有企业、 隶属关系较低的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对制造业

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为了验证上述判断， 本文对企业层面的

异质性进行检验。
（１） 区分企业隶属关系。 按照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关于企业隶属关系的划

分标准， 这里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中央和省、 地级市、 县及以下、 无隶属四类。 表 ６
第 （１） — （４） 列分别报告了企业隶属关系为中央和省、 地级市、 县及以下、 无

隶属的回归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 在隶属关系为中央和省、 地级市的企业子样本回

归中， 交叉项的系数不显著； 在隶属关系为县及以下、 无隶属的企业子样本回归

中， 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 与没有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相比， 当其

他条件不变时， 在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 隶属关系为县及以下和无隶属的制造

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提升了 ４ ９％和 ４ ４％； 而对于隶属关系为中央和省、
地级市的企业， 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变化。 因此， 当企业隶属关系层级较低

时， 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较高。
（２） 区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本文进一步区分企业性质， 表 ６ 第 （５） 列

样本为国有企业， 第 （６） 列样本为非国有企业①。 非国有企业样本交叉项的估计

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而国有企业样本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这表

明， 与没有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相比，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 在设立行政审批中

心的城市， 非国有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了 ４ ８％。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治

关联不同， 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较为紧密，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前， 国有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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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项目审批、 办理营业执照和税费等事项时会得到更多的照顾和优待。 但是， 行

政审批中心对于所有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 故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非国有企业制度

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幅度更大， 面临的资金约束得到有效缓解。 对于非国有企业， 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释放出更多的制度红利，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表 ６　 企业层面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中央和省 地级市 县及以下 无隶属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８∗∗∗

（０ ３０） （０ ４８） （２ ２７） （２ ７９） （０ ９６） （４ ８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９ ４０６∗∗∗ ８ ９１７∗∗∗ ８ ７８７∗∗∗ ８ ９５５∗∗∗ ８ ８５４∗∗∗ ８ ９１７∗∗∗

（５９ ６９） （１５７ ５４） （２３９ １８） （２９４ ２１） （１１８ ９２） （３３６ ７０）
样本数 １ ３１６ ５ ９２１ １２ ３５４ ４０ ８０２ ３ ６４１ ５６ ７８７

Ｒ２ ０ ６５５ ０ ５６８ ０ ５６４ ０ ５５５ ０ ６１０ ０ ５５３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表示双尾检验中 １％的显著性水平。

２ 城市层面异质性

事实上，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企业层面的效应差异有可能来源于地区经济社会

环境的影响。 由于城市存在异质性特征， 各地方政府为推行相关政策而制定的配套

措施力度和方式均存在差异。 在政府信息化程度和地理位置不同的地区， 行政审批

中心的设立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１） 区分地区政府信息化程度。 推动政府信息化建设既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

基石， 也是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的加速器。 随着互联网、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现代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应用于电子政务的相关硬件、 软件和各种信息化服务产品应运

而生， 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地加快行政审批信息化建设。 行政审批管理系统通过网络

将行政审批中心各审批窗口、 进驻部门和县 （区） 行政审批中心连接成一个整体。
因此， 各地区政府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各级行政审批中心不断精简审批项目，
简化办事流程， 提高审批效率， 优化政府服务质量， 从而提高企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 本文按照政府信息化程度①的差异， 将不同城市分为高信息化程度地区和低信

息化程度地区。 表 ７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展示的是区分地区政府信息化程度分样

本的回归结果。 政府高信息化程度样本的交叉项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而政

府低信息化程度样本的交叉项系数不显著。 这表明，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 与没有设立

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相比， 在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 那些政府信息化程度更高地

区的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对该城市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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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区分城市地理位置。 中国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

差异， 总体上东部发达地区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优于中西部地区 （吴飞飞

等， ２０１８） ［３４］。 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不同城

市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性。 表 ７ 第 （３） — （５） 列展示的

是区分城市地理位置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 在东部地区， 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在制度环境方

面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而地区间制度效率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

要原因之一。 相较于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的制度效率相对较低 （张树全，
２０１３） ［３５］， 虽然部分城市已经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 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仍不够清

晰， 审批流程的透明度不高。 对于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使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下降， 资金约束得到明显缓解， 出口技术复杂度

显著提升。 这一结果与刘胜和申明浩 （２０１９） 的研究结果一致， 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主要是由东部地区拉动的。

表 ７　 城市层面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地区政府信息化程度 城市地理位置
（１） （２） （３） （４） （５）

信息化程度高 信息化程度低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７
（３ ９５） （１ ２７） （５ ４２） （－１ ５２） （－０ ０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８ ９４４∗∗∗ ８ ８１１∗∗∗ ８ ９１０∗∗∗ ８ ９７０∗∗∗ ９ ０６３∗∗∗

（３０２ ３５） （１６８ ６０） （３１８ ５３） （８６ ９８） （７７ ６４）
样本量 ４８ ８３１ １１ ６０４ ５４ １２７ ４ ５７３ １ ７１８

Ｒ２ ０ ５８２ ０ ４６０ ０ ５６７ ０ ５１６ ０ ４９８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表示双尾检验中 １％的显著性水平。

五、 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 中国不断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 全面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

批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本文基于各地级市设立行政审

批中心的 “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制造业企业层面探究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

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且政策效果基本不存在时滞， 并具有

持续性； 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及排除其他政策冲击、 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之后， 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对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作用于制造业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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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技术复杂度；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行政审批中心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

响因企业类型和城市特征而存在差异； 从异质性企业来看， 隶属关系层级较低的企

业和非国有企业从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中获益更多； 从城市特征来看， 在东部地区

和政府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幅度更大。
当前， 中国制造业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宣烨和余泳泽， ２０２０） ［３６］， 制

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 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 注重顶层设计， 提高整体政务服务质量。 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 改革， 完善

行政审批中心职能， 切实对政府权力进行 “瘦身”， 同时致力于疏通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渠道， 助力进出口企业降低成本， 降低进出口环

节的通关费用， 完善出口退税管理制度， 激励出口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第二， 推进地

方政府信息化建设。 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可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质增速， 进一步降

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从而更为明显地提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未来的

政务服务改革中， 要继续探索 “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审批新模式， 建立电子化审批

管理系统， 打造 “一条龙服务” 和 “一站式审批” 的审批模式。 第三， 加大中西部

地区制度改革的力度，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地区制度效率的差距不仅导致中国地区经

济发展不平衡， 也是造成不同地区在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方面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
中西部地区应借鉴东部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经验， 因地制宜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 第四， 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 制定差异化改革方案。 采取渐进式改革方案， 避

免激进的 “一刀切” 改革模式， 积极为弱势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 开辟针对小

微企业的绿色审批通道， 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通过制度创新创造新型出口比

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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